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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11 日  

 
 

致中介人有關遵守通知規定的通函  
  

 
本通函旨在提醒中介人及其大股東有關《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發牌及註冊)(資料)
規則》（《資料規則》）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操守

準則》） 下的通知規定。 
 
該等通知規定並不只限於關乎在香港的受規管活動或中介人的資料，亦涵蓋關乎大股東或董

事，以及關乎由那些大股東或董事擁有或管理的其他法團或業務（就本通函而言，稱為“ 集
團機構 ＂）的資料。1 
 
該等規定內包括一項責任，即假如“有關資料＂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有任何變更，便須在法

律許可的情況下，於七個營業日內以書面通知證監會及（如適用）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

局 ＂）。有關資料包括中介人或其集團機構是否成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規管機構或刑事調查

機構採取紀律行動或進行調查的對象的詳情。 
 
通知規定的主要目的是，確保證監會及金管局持續知悉及信納無論中介人及其代表的情況有任

何變更，他們繼續具備適當人選的資格。鑑於業務模式不斷演變，現時很多公司都以集團及／

或跨境形式營運，故我們必須承認中介人的情況可能會受到關乎其集團機構的事件所影響。 
 
因此，中介人應將符合以下描述的事件通知證監會及（如適用）金管局：  
 

(a) 該事件直接涉及中介人或其任何代表，並可能影響中介人或其任何代表的適當人選資

格；  

 
(b) 該事件可能會嚴重影響中介人的公司集團的整體營運或穩健性；或  

 
(c) 該事件由適用於中介人的系統及監控措施的重大缺失而引起，即使有關缺失發生在香

港以外的其他集團機構。 
 
為了利便有關方面遵守通知規定，證監會期望公司集團設立有效的內部系統及監控措施，以確

保位處任何地方的其他集團機構適當地發佈資料給中介人。 
 

                                                 
1  例子見《證券及期貨(發牌及註冊)(資料)規則》附表 1 第 2 部第 2 段：“就任何法團的有關資料而言，指該法團不論在香港或

其他地方是否或曾否符合以下描述的資料……擔任某個成為或曾成為規管機構或刑事調查機構採取紀律行動或進行調查（視屬

何情況而定）的對象的法團或業務的大股東或董事，或參與管理上述法團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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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規定亦包括（除其他事宜外）另一項責任，即在七個營業日內，將符合以下描述的事宜以

書面通知證監會及（如適用）金管局： 
 

(i) 任何有關中介人所從事業務的性質以及提供的服務類別的重大改變； 
 

(ii) 任何涵蓋內部監控、組織架構、應變計劃及相關事宜的業務計劃的重大改變； 

 
(iii) 中介人的資本及股權結構的改變，如中介人或其董事慣於或有義務按照某人的指示或

指令行事，則亦須提供關乎該人的基本資料的改變；及 

 
(iv) 有關中介人的大股東、董事、負責人員或主管人員，以及其轄下進行任何受規管活動

業務的附屬公司的改變。 
 
任何人如無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未有根據《資料規則》的規定報告事件，即屬犯罪，一經定

罪，可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35(7)條被判處罰款。如屬於同一集團的機構，中介人可

以代表其本身及集團內其他機構，就任何特定資料的相同變更，作出《資料規則》所規定的通

知。有關通知應清楚註明其代表哪家機構作出有關通知，而該被代表的機構應知悉有關通知的

內容。2 
 
除了《資料規則》內所訂的通知規定外，中介人亦須根據《操守準則》第 12.5 段，立即將各

項事件通知證監會及（如屬註冊機構）金管局，包括任何實際或涉嫌嚴重地違反、觸犯或不遵

守任何法例、證監會執行的規則和守則，以及其他監管當局的規則或規定的情況。中介人及其

大股東應審閱《證券及期貨條例》、《資料規則》和《操守準則》，以確保他們透徹明瞭該等

通知規定。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中介機構部 
 
 

                                                 
2  《資料規則》訂明持牌法團、註冊機構、持牌代表及大股東須通知證監會及金管局（如所提供的資料是與註冊機構有關）的多

項改變。舉例來說，假如規管機構或刑事調查機構所採取的紀律行動或進行的調查關乎持牌法團的大股東或由持牌法團的大股

東出任大股東的另一家法團，則該持牌法團及大股東均有責任作出通知。 


